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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定代表人制度诞生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指依照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代表公司

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权益，按照公司的意志行使公司权利，法定代表人在

公司内部负责组织和领导生产经营活动，并对公司负责，对外代表公司，处理一切民事活动，公司法定

代表人的功能、性质附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现行《公司法》已经不能满

足市场的急切需求，需要我们重新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做出研究。 
 
关键词 

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浮动抵押，法律责任 

 
 

Research on the Representative  
Power of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of a Company 

Yifei Xue 
Law School of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Apr. 10th, 2023; accepted: Apr. 21st, 2023; published: Jul. 7th, 2023 

 
 

 
Abstract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system was born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China’s economic sys-
tem.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of a company refers to the person in charge who exercises powers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s legal representati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law or the 
company’s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mpany represents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and exercises company rights according to the company’s wil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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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representative is responsible for organizing and leading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activities 
within the company, and is responsible to the company, representing the company externally, and 
handling all civil activities. The functions and nature of a company’s legal representative have ob-
viou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current 
Company Law can no longer meet the urgent needs of the market, and we need to conduct a new 
study on the representative power of a company’s legal represen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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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法定代表人制度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中建立起来的，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

时代，企业完全是政府的附属物，是国家经济的一个单位。他们的生产、销售、利润的分配以及企业领

导的任免都由政府统一管理，企业自身没有什么“独立人格”。这一时期的企业立法也带有浓厚的计划

经济色彩：既没有“法人”的概念，当然也无从产生“法定代表人”。这种否认企业作为独立主体参加

民事、经济法律关系的客观存在的状况，一直延续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改变。随着

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广泛发展，人们意识到必须确立企业的独立人格，并赋予企业代表人完整的

代表资格。1993 年颁布的《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不设董事会的执行

董事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对于“法定代表人”的含义仍未做出明确的规定。通过对我国有关“法定

代表人”立法问题的回顾，可以这样来概括：在我国公司制度中，所谓“法定代表人”是指：依照法律

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登记机构核准登记注册，代表公司实施法律行为的负责人，其行为后果由

公司承担。 

2. 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属性与本质分析 

2.1. 代表权性质 

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是指代表公司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权利，包括从公司注册设立、存续经

营到公司注销期间，所涉及的各个事项及相关文件都会涉及到需要法定代表人行使“代表权”进行签字，

例如签订合同、提起诉讼、申请工商变更登记、提请政府部门审批/核准等等。关于公司与法人的关系，

有两种学说为主流，第一种是代表说[1]。大量学者对该学说保持赞同态度，该学说认为代表人是法人的

核心部分，代表人与法人的人格相同，对外界来说，法定代表人就是公司，法人的行为能代表公司的行

为。第二种学说是代理说[2]。该学说认为：法定代表人其实是代理人，两者可以等同，两者的关系是代

理者和被代理者的关系。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不能直接等同于公司的行为，而且代理行为只对法律行为适

用。在我国，大多数学者认可代表说为法定代表人的理论基础。以笔者的观点来看：我国更适合代表说，

第一，公司具有独立的人格与财产，公司有决定自己行为的能力，代表说承认了法人的独立人格，能够

让法定代表人独立承担责任，在如今的市场下更符合经济发展趋势。第二，有些情况下会产生侵权行为

和事实行为，这个时候代理说无法解决该问题，代表说能合理的解决以上行为的归属问题，公司会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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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承担以上行为的不利后果。 

2.2. 代表权的特点及功能 

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特点有如下几点：第一，由法定并且是唯一的自然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选举，

依照公司章程确定，且仅为一人，选择的范围包括董事长、执行董事和经理，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

应该办理变更登记。其实我国法定代表人的选举，不允许公司意定，只能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选取，并

且必须是自然人，不能由团体和组织来当任我国法定代表人。第二，法定代表人的权利很大并且有权力

外观。在我国法定代表人制度产生以来，在实践当中，法定代表人直接享有公司的决策权不在少数，法

定代表人具有极其广泛的权利，对公司内部能够直接干涉公司的生产规模，对外能代表公司签合同，参

与诉讼，能限制法定代表人权利的只有法律和公司章程。 
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功能有如下几点：第一，能提高公司经济交易效率，法定代表人因为享有极大的

权利以及享有权力外观，因此对外交易时，相对人能直接和法定代表人进行沟通，公司内部不用进行举

行公司会议，节约了很多时间。第二能降低公司开销成本，如果当公司和相对人进行每一笔交易时，都

需要公司内部开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进行表决，那么会大大增加公司做出决议的时间成本，而且加上公司

内部事务繁杂，聚集股东或者董事会有需要大量的金钱成本，使得股东或者董事疲于往来各种会议，所

以公司选出一名法定代表人来代替公司行使公司权利，保障公司合法利益。因此法定代表人不仅能提高

公司经济交易效率，还能降低公司开销成本。 

3. 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权能及行使边界 

3.1. 代表权的权能 

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是指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内负责公司的各种经营活动，对外负

责签署合同等权利[3]。在如今的市场经营状况情况下，公司的实际拥有者和经营操控者是两种不同的人，

并且公司的实际拥有者会雇佣经营者，如董事，经理等来实际掌管公司，负责公司对内处理公司事务，

对外代表公司诉讼等。董事，经理等拥有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有如下几点：第

一，代表公司参与诉讼的权利。在实践当中，股东会将参与诉讼的权利下放给董事会。第二，代表公司

签订合同的权利。在司法实践当中，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和署名会直接影响和相对人签订合同的法律效力。

并且当公司需要贷款的时候，法定代表人需要提供给银行身份证明，公司和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时，还需

要法定代表人的签章。 

3.2. 代表权的行使边界 

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行使边界在现行《公司法》中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所以给了很多法定代

表人滥用权利的空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定代表人的权利就是不受限制的，代表权的行使边界有如下

几点：第一，法律的限制，在法律的要求下，法定代表人不能行使部分重要的权利，如公司为其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需要经过股东大会的决议。第二，公司章程的限制，股东会聘请的董事、经理

等职务的权利不仅法律可以进行规定，而且公司章程的规定也可以进行限制。在如今的经济快速发展的

时代，如果仅靠法律的规定，那么公司里的实际运营操作远远不能适应市场，法律具有滞后性，从法律

被制作出来的第一天开始，法律已经开始滞后于市场，公司所有者为了存活于灵活的市场，在公司章程

中大量规定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权利，并且能够有助于帮助法律不能涉及到的范围补漏。第三，公司经

营范围的限制。公司有着特定的经营范围，公司如果需要更改经营范围需要申请变更登记，如果公司法

定代表人做出了超越该公司经营范围内的行为，那么超越该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内的行为不发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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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越权行使的裁判争议与理论争议 

4.1. 越权代表案件的裁判争议 

在司法实践中，使用威科先行对以“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为关键词，法院层级设定为“最高人民

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对近十年的案件进行搜索，排除与本文章主题不符的案件，一共得到了 360
件有效案例，需要注明的是，有些裁判文书并没有进行充分的说理论证，所以在裁判文书中没有“法定

代表人”“越权担保”等关键词，此类案件并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可能会存在一些极小案件的样本

缺失。近十年的案件中，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案件呈上升趋势，在 2016 年之后，此类案件达到了增长

值的顶峰，这是因为 2016 年时法院实行了审判公开原则，法院的裁判文书上传在了裁判文书网上。之所

以会有大量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案件，是有以下主要原因：第一，公司内部缺乏规制法定代表人

权利的管理机制。第二，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第三，相对人轻信了公司公章，认为法定代表

人的所有行为都代表公司内部决议。第四，部分法定代表人牺牲公司的利益，以此来获取自己的利益。

关于越权行使代表权大概有两种裁判思路，首先是对《公司法》第十六条的理解，判断第十六条是强制

性规定还是任意性规定，进而做出下一步判断。《公司法》第十六条主要是约束公司担保的效力，加重

公司担保的程序，第一种思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认为《公司法》第十六条属于任意性规定，

因为是保护公司自己的利益，没有损害到公共利益，因此越权担保的效力有效[4]。第二种观点认为《公

司法》第十六条属于强制性规定，因此越权担保的效力是无效的[5]。第三种观点认为《公司法》第十六

条大致属于强制性规定。第一款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是公司为公司以外的第三人提供担保，法定代

表人较小的概率通过损害公司的利益来获取自己的私利，所以该担保合同有效。第二款属于效力性强制

性规定，是公司为股东或法定代表人提供担保，因为法定代表人通过损害公司的利益，来获取自己的利

益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担保合同无效[6]。第二种思路是取决于第三人的主观意识，该裁判思路认为，不

同的案件会因为第三人的主观意识进一步影响到合同的效力。如果第三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越权而进一步

与法定代表人进行合同签署，则该法律行为无效，如果第三人是善意的情况下，那该法律行为产生效力。 

4.2. 越权代表案件的理论争议 

笔者认为第一种裁判思路欠妥，第一，在现在学界当中，对于判断《公司法》第十六条是属于强制

性规定还是任意性规定，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该问题还处于争论当中[7]。第二，即使关于《公司法》第

十六条的法律属性有了明确的定论，也很难根据该法律属性来判断越权行为是否有效。笔者认为第二种

裁判思路更为妥当，首先应该确定的是，如果构成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行为，则该行为构成越权

担保，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我们应该根据相对人是否善意来判断越权担保的法律效力。此外，笔者认

为法院裁判思路不一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司内部文件的外部效力以及债权人是否应当承担审查义务，但这

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公司内部文件具有外部效力是相对人具备审查义务的前提，越权担保合同

的效力取决于债权人是否为“善意”，相对人是否“善意”又与相对人是否具备相应的审查义务息息相

关，审查义务的履行往往是相对人被认定为善意的前提。  

5. 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终止 

5.1. 代表权被终止 

代表权被终止是指法定代表人根据《公司法》被更换，根据《公司法》规定，董事长、执行董事和

经理都可以担任法定代表人，也就是指上诉人群被更换掉，如果是董事长担任法定代表人，有限公司可

以根据公司章程来更换董事长，使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被终止。但是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公司章程有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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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差，所以更换公司董事长会陷入困难，比如有些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由股东会选出，有些公司章程规

定董事长由大股东一个人单独决定。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而言，董事长的更换由股东大会决定。如果是经

理担任法定代表人，则根据《公司法》规定，由董事会更换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经理。因此，

公司经理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是由董事会以决议的形式更换法定代表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代表

权才能被终止。 

5.2. 代表权主动终止 

法定代表权主动终止是指公司法定代表人主动辞职，主动使法定代表权终止的行为。法定代表人不

仅对内负责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对外负责代表公司参与诉讼，因为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范围广泛，相应

的，法定代表人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一，当公司拖欠债务时，法定代表人需要出面参与诉讼，

如果公司无法履行债务，则法定代表人可能因为该情况而被影响到自身的权利义务，如被限制坐火车等。

第二，如果公司有足够的财产但是故意不履行债务的情况下，法定代表人还可能涉嫌犯罪，该法定代表

人有违反刑法的风险。所以法定代表人主动辞职会造成法定代表权主动终止。 

5.2.1. 法定代表人辞职的立法困境 
法定代表人辞职也有相应的僵局[8]。造成这种僵局的根本原因是现行的《公司法》不够完善。首先

公司法定代表人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辞职，如果不能依照法律的规定辞职，则该法定代表人依然是该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权依然没有主动终止。依据《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法定代表

人辞职的，需要董事会或者股东会的变更决议。如果法定代表人没有经过董事会或者股东会的同意，直

接辞职，那么该辞职是无效的，没有办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法定代表人依然无法主动终止代表权，会

继续承担法定代表人的法律责任，所以关于法定代表人怎么才能在没有得到董事会和股东会同意的情况

下辞职，是现在立法的困境，这样的情况下会使法定代表人陷入被动和僵局，于是法定代表人只有向法

院起诉这一条路可以保障自己合法权益。 

5.2.2. 法定代表人辞职的司法困境 
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两类案件关于法定代表人辞职的问题[9]。第一，公司已经做出了董事会或者

股东会的有效决议，请求变更法定代表人，但是法定代表人不愿意主动办理变更登记的案件，这类案件

因为公司已经作出了有效的决议，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法院直接判决变更法定代表人。第二类案件

主要是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一直未作出有效的变更法定代表人决议，法定代表人主动请求办理变更登记

的案件。在第二类案件中，各个法院的判决不一样，主要分为以下三种[10]。第一，法院受理了该案件，

但是法院认为法定代表人需要提供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有效的变更登记，如果不能提供，则法院会驳

回法定代表人的诉讼请求，第二，法院不受理该案件，因为法院认为变更法定代表人是公司内部的事务，

法院无权管辖，应该由公司内部自行解决。第三，法院支持了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诉讼请求，这种情况的

比例很小，因为只有在不切断公司和法定代表人的联系会损害公司或者法定代表人的利益时，法院才有

可能支持，因为当法定代表人主动辞职后，由于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一直没有作出变更决议，法定代表

人已经得不到公司报酬的情况下，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不利后果，如参与法律诉讼，不能乘坐高铁等是

对法定代表人不公平的现象，所以法院支持了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请求。 

5.3. 笔者观点 

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对外构成代表关系，对外行为时二者人格合一，对内就法定代表人身份构成

委任关系，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基于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委任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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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与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可以解除，故公司执行董事、经理有权要求公司涤除法定代表人的工

商登记[11]。笔者亦认为，公司变更登记虽系公司内部自治范围，但公司明知离职执行董事、经理多次要

求变更法定代表人，却怠于办理相关变更手续，这种情况下，考虑到离职的董事长或执行董事、经理对

此问题已无其他救济途径，为维护社会正常经济秩序，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赋予其司法救济途

径。当然，法院受理后，考虑到由谁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确属公司内部自治事项，法院不能自行决定法

定代表人的人选，所以法院可以向公司释明在涤除现有登记的情况下，不选任出新的法定代表人公司将

承担的法律风险，若被诉请公司消极作为，拒绝变更，也拒绝选任新的代表人，法院可以支持原告的变

更请求，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法院在作出裁决的时候，应该综合考量法定代表人和公司

的利益，在公司故意拖延办理变更手续的时候，应该维护法定代表人利益。综上所述，执行董事、经理

在已经实际上不再担任公司名义法定代表人的时候，公司法可以作出调整和修改，允许作出变更公司法

定代表人的判决，对出现这种现象时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有利于形成裁判统一，加强司法公平正义。

总体而言，公司法定代表人制度对于法定代表人来说，法定代表人既然享受了相对于自然人的特殊的地

位和权利，也要承认相应的法律责任和风险。但是当法定代表人已不再享有特殊的法定地位时，所受的

制约也应相应的终止，现行公司法存在立法上的一些缺陷，使得全国各地法院的判决不一，有损司法威

严。笔者认为，在修改后的公司法将会对此现象作出调整，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权利更加完善，构建出

一个完善的公司法定代表权行使规则。 

6. 结语 

我国《公司法》出台的时间较早，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规定的不够严谨，常常会出现法定代表

人越权代表但是法院判决不一的情况，严重影响了裁判的公平正义，法官在处理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案

件时，应该结合《九民纪要》和《担保制度司法解释》来综合判案，还应该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对法定

代表人的代表权规则重塑。随着立法不断完善，法院的案件也在不断的填补司法的漏洞，我国会慢慢构

建出一个完整的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行使规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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